
 
 

 

 

 

 



南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通卫科教〔 2021 〕 15 号

关于公布南通市“十四五”科教强卫
工程项目评审结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区卫健委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苏

锡通园区政法和社会事业局，通州湾示范区社会管理保障

局，通大附院，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：

为实施南通“科教强卫”工程，进一步提升我市临床医

疗水平与创新能力，根据《南通市“十四五”科教强卫工程

实施方案》（通卫科教（2021) 6 号）要求，经公开申报、单

位推荐、资格审查、答辩评审、委办公会研究、社会公示等

程序，南通市临床医学中心（创新平台）、医学重点学科（实

验室）、医学创新团队、医学重点人才及青年医学重点人才

名单已确定（详见附件 1 、 2 、 3 、 4 、 5），现予公布。并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临床医学中心（创新平台）、医学重点学科（实验

室）、医学创新团队、医学重点人才和青年医学重点人才建

设、培育计划，由依托单位与我委签订合同后实施口



二、临床医学中心（创新平台）、医学重点学科（实验

室）、医学创新团队、医学重点人才和青年医学重点人才所

在单位要拟定年度经费资助计划，所在单位配套经费不得少

于市财政拨款口

三、我委将按照《合同书》年度建设、培育计划和考核

指标，实行全过程动态管理和目标考核，定期评估，滚动支

持。严格实行末位淘汰制，连续二年末位者将退出管理序列、

停止经费资助。

四、各依托单位要加强对中心、学科、团队和人才的督

促和检查，及时帮助解决出现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建设、培

育计划顺利实施。对在建设周期内做出突出成绩的中心、学

科、团队和人才，我委将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五、纸质合同书一式三份（加盖公章、法人签字），请

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之前送我委科教处（合同书电子版请

从南通市卫健委网站“公告公示”区下载〉。

附件： 1、南通市临床医学中心（创新平台）名单

2、南通市医学重点学科（实验室）名单

3、南通市医学创新团队名单

4、南通市医学重点人才名单

5、南通市青年医学重点人才名单

抄送：市财政局。



序号 学科各称 学科带头人 侬托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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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普通外科学（茄与腹壁外科学〉 王鹏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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